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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GABINETE DO CHEFE DO EXECUTIVO

Despacho do Chefe do Executivo n.º 68/2014

Usando da faculdade conferida pelo artigo 50.º da Lei Básic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e nos termos dos 
n.os 2 e 4 do artigo 5.º do Regulamento Administrativo n.º 8/2003 
(Fundo de Desenvolvimento Industrial e de Comercialização), 
o Chefe do Executivo manda:

São nomeados membros do Conselho Administrativo do 
Fundo de Desenvolvimento Industrial e de Comercialização, 
pelo prazo de um ano, com efeitos a partir de 13 de Maio de 
2014:

1) Chan Weng Tat como membro efectivo, e Mai Pang como 
substituto;

2) Lídia Maria dos Santos Rodrigues Dias como membro 
efectivo, e Lo Ka Man como substituto;

3) Vong Cheng Kam como membro efectivo, e Kong Son 
Cheong como substituto;

4) Jacques, Sylvia Isabel, representante da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Finanças, como membro efectivo, e Wan Tai Wai 
como substituto.

31 de Março de 2014.

O Chefe do Executivo, Chui Sai On.

Aviso do Chefe do Executivo n.º 8/2014

Considerando que 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ratificou, 
em 29 de Junho de 2013, o Acordo relativo ao Procedimento 
para a Organização e Realização de Exercícios Conjuntos na 
Luta Contra o Terrorismo pelos Estados Membros da Organi-
zação de Cooperação de Xangai, assinado em Duchambé, em 
28 de Agosto de 2008, adiante designado por Acordo;

Considerando igualmente que o Acordo entrou em vigor n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em 29 de Novembro de 2013 e se 
aplica n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desde a 
data em que entrou em vigor n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O Chefe do Executivo manda publicar, nos termos do n.º 1 
do artigo 6.º da Lei n.º 3/1999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
pecial de Macau, o Acordo no seu texto autêntico em língua 
chinesa.

Promulgado em 27 de Março de 2014.

O Chefe do Executivo, Chui Sai On.

澳門特別行政區

行 政 長 官 辦 公 室

第 68/2014號行政長官批示

行政長官行使《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五十條賦予的職

權，並根據第8/2003號行政法規《工商業發展基金》第五條第二

款及第四款的規定，作出本批示。

委任下列人士為工商業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成員，由二零

一四年五月十三日起為期一年：

（一）委員──陳詠達；代任人──米鵬；

（二）委員──Lídia Maria dos Santos Rodrigues Dias；

代任人──羅嘉敏；

（三）委員──黃晴錦；代任人──鄺信昌；

（四）委員（財政局代表）──陳美蓮；代任人──雲大衛。

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行政長官 崔世安

第 8/2014號行政長官公告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批准二零零八年

八月二十八日在杜尚別簽訂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組織和舉行

聯合反恐演習的程序協定》（下稱“協定”）；

協定自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起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生

效，並自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效之日起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澳

門特別行政區。

基於此，行政長官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第3/1999號法律第六

條第一款的規定，命令公佈協定的中文正式文本。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發佈。

行政長官 崔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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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組織和舉行聯合反恐演習的

程序協定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以下稱各方，

遵循二○○二年六月七日簽署的《上海合作組織憲章》、二○○一年六月十五日簽署的《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

海公約》、二○○二年六月七日簽署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關於地區反恐怖機構的協定》和二○○五年七月五日簽署的《上海合作

組織成員國合作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構想》，

根據本國法律和公認的國際法準則，

為制定在各方境內舉行聯合反恐演習的法律基礎，

達成協議如下：

第一條

本協定使用的術語含義如下：

（一）“演習”指各方主管機關在某一方或幾方境內舉行的聯合反恐演習；

（二）“演習參加人員”指參加演習的特種反恐部隊及其人員，演習指揮機關人員，以及參加演習的其他人員；

（三）“特種反恐部隊”指各方根據本國法律，為舉行演習組建的、由特種專業人員組成的分隊；

（四）“專用器材和保障物資”指聯合反恐演習期間使用的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槍支、彈藥、設備、通信器材、反恐特種部隊的

裝備、技術交通工具及其他專門設備和物資；

（五）“接受方”指演習期間在本國境內接受派遣方演習參加人員、專用器材和保障物資的一方；

（六）“派遣方”指為舉行演習向接受方國境內派遣演習參加人員、專用器材和保障物資的一方；

（七）“過境方”指派遣方演習參加人員、專用器材和保障物資往返接受方境內途經的國家；

（八）“第三方”指除派遣方、接受方、過境方之外的國家及其自然人和（或）法人，以及政府間國際組織；

（九）“演習參加人員執行公務”指在接受方和過境方境內移動、位於駐紮地以及與接受方商定的其他地點，前往上述地點的往

返途中，以及在演習地域為完成演習任務而採取的行動，但不包括：

1. 擅自離開駐地或演習地域；

2. 自願處於中毒、麻醉或醉酒興奮狀態；

（十）“損失”指各方法律規定應承擔責任的人身、精神、物質和其他傷害；

（十一）“演習地域”指接受方在本國境內劃定的舉行演習的地域；

（十二）“駐地”指接受方劃定供各方演習參加人員駐紮的地域；

（十三）“理事會”指上海合作組織地區反恐怖機構理事會；

（十四）“執委會”指上海合作組織地區反恐怖機構執行委員會；

（十五）“主管機關”是指根據國內法遂行反恐任務的某一方的國家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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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舉行聯合反恐演習的目的是，訓練特種反恐部隊，以便有關方在其境內發生恐怖事件或發生恐怖事件威脅時採取聯合行動。

第三條

舉行聯合反恐演習的主要任務是：

（一）提高特種反恐部隊演習指揮部門的合作水平；

（二）完善參加人員的實戰技能和在聯合反恐行動過程中制定有效方案；

（三）研究特種反恐部隊協調行動；

（四）研究反恐行動的新方法，交流反恐行動經驗。

第四條

一、舉行聯合反恐演習的決定由理事會作出。演習舉行時間由理事會在聽取擬參加演習各方的意見後確定。

二、作出進行演習決定後，各方協商籌備演習的相關事項，協商結果形成會議紀要。

三、按照國名俄文字母表排列順序輪流在各方境內組織和舉行演習。

四、執委會應本組織有關成員國要求協助組織和舉行聯合反恐演習。

五、各方有權向理事會提出在本國境內舉行非例行演習的請求。

六、某方如不能或拒絕參加演習，應在演習前至少2個月以書面形式通知執委會，並告知妨礙其參加演習的原因。

第五條

一、為籌備和舉行演習，設演習指揮一名，演習副指揮若干名，並成立演習指揮機關。

二、演習指揮由接受方主管機關領導（或其委派的代表）擔任，演習副指揮由派遣方主管機關代表擔任。

三、演習指揮機關的人員、結構及演習程序由接受方和派遣方協商確定。

第六條

一、各方與演習指揮機關商定本方的參演程度、演習參加人員的構成及人數。

二、經各方協商一致，執委會可邀請第三方的代表觀摩演習。

第七條

接受方確定演習地域並創造以下條件：

（一）準備演習想定，並通過執委會與派遣方協商確定；

（二）準備總結性文件和其他演習文件；

（三）依據本國國內法提供進入並使用本國領土的許可；



4780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二組 第 15 期 —— 2014 年 4 月 9 日

（四）為派遣方演習參加人員、專用器材和保障物資進入接受方國境、在接受方境內駐紮、移動以及從接受方離境（包括通過邊

檢和海關檢查程序）創造條件；

（五）採取必要措施，為演習參加人員、專用器材和保障物資提供保護，包括對演習地域的封鎖；

（六）免除派遣方應繳納的各種稅賦、海關清關費、保險費，以及其他需強制繳納的費用。

第八條

派遣方：

（一）尊重接受方和（或）過境方的主權和習俗；

（二）遵守接受方和（或）過境方的法律；

（三）不干涉接受方和（或）過境方內部事務；

（四）不參加接受方和（或）過境方境內的政治活動；

（五）遵守接受方和（或）過境方的邊檢和海關檢查程序；

（六）按照與接受方和（或）過境方商定的路線運送演習參加人員、運輸專用器材和保障物資；

（七）配合接受方和（或）過境方對演習參加人員、專用器材和保障物資採取的警戒和保護措施；

（八）保障所使用的接受方和（或）過境方財產、自然資源、文化、歷史和其他設施完好無損；

（九）在接受方和（或）過境方境內遵守生態安全規定。

第九條

過境方：

（一）允許並協助派遣方演習參加人員以及專用器材和保障物資出入境、在本方境內移動；

（二）免除派遣方各種應納稅、通關費用、保險費，以及其他需強制繳納的費用。

第十條

一、派遣方在演習開始前至少2個月向接受方通報關於在駐紮地演習參加人員住宿所需房屋，以及專用器材和保障物資的需求。

二、接受方向派遣方演習參加人員提供房屋、水、電，保障醫療服務，為其遂行任務創造生存生活條件，必要時根據商定提供專用

器材和保障物資。

三、交通及其他方面的服務由各方主管機關另行商定。

第十一條

接受方和（或）過境方承認派遣方的駕駛證件有效。

第十二條

一、派遣方演習參加人員憑名單及有效身份證件，在商定的出入境口岸通過國境線，無需簽證。

二、制訂派遣方演習參加人員名單和專用器材、保障物資清單的方式和程序由各方協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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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演習參加人員名單應包括人員姓名、性別、出生日期、身份證件編號、入境目的及在接受方境內的駐留時間。

四、專用器材和保障物資清單應包括專用器材和保障物資的名稱、數量、標識。

五、演習參加人員名單以及專用器材和保障物資清單用中文、俄文書寫，並於演習參加人員計劃過境日30日前提交接受方和過境

方。

第十三條

一、派遣方演習參加人員可根據接受方和（或）過境方的法律規定，攜帶個人用品和貨幣過境。

二、各方根據本協定，簡化過境專用器材和保障物資的海關報關和檢查手續。

三、各方海關有權按本國法律規定的程序和條件，對演習參加人員的身體和行李進行檢查，並沒收本國法律禁止或限制運進、運

出的物品，已列入相應清單的各方專用器材和保障物資除外。

四、相應標識的密封的各方公務文件不可侵犯，不受海關檢查，不得打開和扣留。

第十四條

接受方有權根據本國法律與派遣方協商後，在本國境內對派遣方演習參加人員及其個人物品、專用器材和保障物資實施檢疫。

第十五條

一、使用空中交通工具組織運送演習參加人員、專用器材和保障物資，應同各方負責組織國際空中運輸的主管機關協商。

二、航空飛行只能在接受方和（或）過境方規定的航空區（空域）內按其規定航線進行。在各軍用、民用機場，對參加演習或運送

演習參加人員航空器的導航、機場技術保障和保衛，根據各方達成的協議實施。

三、沿國際航線飛行的航空器的飛行管理，由各方空中交通管理部門按照各自負責的飛行情報區組織實施。

四、為執行本協定實施國際運輸的航空器飛行安全，應根據各方加入的國際條約，以及飛行空域所屬方的法律予以保障。

五、各方通過聯合小組（委員會）對遵守飛行安全要求情況進行監督，並對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飛行器在執行實施本條約相關任

務時發生的、涉及多個國家飛行人員的惡性及輕度飛行事故進行調查。聯合小組（委員會）的組建程序由演習指揮機關根據各方在

演習準備階段達成的協議確定。聯合小組（委員會）組長由接受方代表擔任。

六、出現緊急狀況（自然災害、不良飛行氣象條件、航空器故障）時，各方空中交通管理部門應向執行運送演習參加人員任務的

航空器提供幫助，包括提供迫降所需的備用機場。

七、航空飛行的搜索救援保障由各方組織力量和設備無償實施。

第十六條

一、派遣方的軍艦（警用艦船）和輔助艦船應根據接受方本國法律及各方參加的國際條約進入接受方的領海和內水。

二、接受方為派遣方軍艦（警用艦船）和輔助艦船提供領航、拖船和港口服務保障，應經過雙方另行協商。

第十七條

一、演習參加人員在接受方境內臨時駐留期間，對其不適用接受方針對外國公民設置的護照簽證制度和移民管制、居留和遷移

規定。

二、派遣方演習參加人員無權在接受方境內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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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一、各方演習參加人員在演習期間應當佩戴各方商定的識別標誌。

二、演習期間，各方特種反恐部隊使用的軍事和其他技術裝備應帶有清晰可見的登記編號和識別標誌。

第十九條

一、為遂行演習計劃規定的任務和履行警戒職責，派遣方演習參加人員在演習地域及駐地和與接受方商定的其他地方駐留期間

有權保存、攜帶、使用專用器材和保障物資。

二、聯合反恐演習期間，使用專用器材和保障物資應符合接受方的法律規定。

第二十條

一、派遣方應及時向接受方和過境方通報專用器材和（或）保障物資丟失及演習參加人員未在駐地的事實。

二、必要時經接受方請求，每一方均應協助尋找專用器材和（或）保障物資以及演習參加人員。

三、在找到丟失的專用器材和（或）保障物資，確定走失人員的位置時，應採取必要措施將其移交相關方。

第二十一條

一、如無另行商定，各方各自承擔與執行本協定有關的費用。

二、在相互協商的基礎上，派遣方向接受方支付按要求提供的所有專用器材和保障物資的費用。

第二十二條

各方和執委會應按商定的形式和內容向公眾通報演習進程情況。

第二十三條

一、禁止傳播下列信息：

（一）有關演習參加人員的信息；

（二）有關演習特種技術手段、戰術和方法的信息；

（三）有關演習中使用的專用器材和保障物資性能的信息；

（四）各方商定禁止傳播的其他信息。

二、本條所列信息的保護措施及因非法傳播上述信息應承擔的責任，依據各方參加的國際條約和各方國內法確定。

第二十四條

接受方向各方和執委會發送演習總結材料。

第二十五條

一、每一方的專用器材和保障物資為該方財產，其他方不能扣留和（或）以任何方式佔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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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派遣方應在演習後將本方剩餘的特種反恐部隊專用器材和保障物資從接受方境內運出。

三、如因特殊情況無法將專用器材和保障物資運出，接受方和派遣方應在相互協商的基礎上，作出使用或者銷毀這些器材和物

資的決定。

第二十六條

一、關於派遣方演習參加人員的司法管轄問題，各方遵循以下原則：

（一）如果派遣方演習參加人員是該方公民，實施針對本方，或者針對本方演習參加人員中本國公民的犯罪，以及當他們執行公

務時實施犯罪，則由該派遣方行使司法管轄權；

（二）當演習參加人員實施犯罪不屬於本條上述情形時，由接受方或過境方行使司法管轄權。

二、在派遣方演習參加人員駐地發生的針對派遣方或者其演習參加人員的、未查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為，派遣方可以進行初

步調查。查明犯罪嫌疑人後，按本協定規定執行。

三、有關各方主管機關在調查、證據收集與移交、確定涉嫌犯罪的演習參加人員的位置（通緝）、拘留和逮捕（羈押）等方面相互

協助。

四、各方演習參加人員的指揮員在職權範圍內有權直接進行聯繫。

五、接受方演習參加人員以及其他人員被扣留時，派遣方應當立即通知接受方。

六、派遣方演習參加人員被扣留時，接受方應當立即通知派遣方。

七、在發生拘留、逮捕（羈押）和其他訴訟行為，以及移交演習參加人員或者提供司法協助時，各方遵循其參加的國際條約和本

國法律。

八、接受方追究派遣方演習參加人員刑事責任時，派遣方有權派出代表旁聽法庭審理。被追究人有權要求：

（一）及時、迅速的偵查和審判；

（二）自刑事追究開始起，獲得其被控告罪行的具體信息；

（三）與控方證人和其他訴訟參加人對質；

（四）吸收辯方證人參加（如果辯方證人處於接受方的司法管轄之下）；

（五）自己選擇律師或者無償律師援助；

（六）翻譯服務；

（七）與派遣方代表保持聯繫。

九、各方可以互相請求移交或者接收有關演習參加人員實施犯罪的案件，此類請求應當予以迅速處理。

十、有關各方管轄權競合的刑事案件的偵查和審理結果，各方主管部門應當根據本國法律和共同參加的國際條約互相通報。

第二十七條

一、演習參加人員執行公務時，對其他演習參加人員造成的損失，各方均放棄提出賠償要求。

二、演習參加人員非執行公務時，對其他演習參加人員造成的損失，其賠償辦法由有關各方主管部門另行協商解決。如無法通過

協商解決賠償事宜時，接受方有權根據本國法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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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派遣方演習參加人員給接受方或過境方自然人或者法人造成的損失，其賠償辦法由有關各方主管部門另行協商解決。如無

法通過協商解決賠償事宜時，接受方或過境方有權根據本國法律處理。

四、有關各方對本條第二款或者第三款規定的損失都負有責任，且責任程度無法確定時，其賠償由有關各方均攤。

五、特種反恐部隊或者其人員給第三方造成損失的賠償，根據下列規定處理：

（一）適用接受方的法律。接受方相應司法機關作出的賠償或者拒絕賠償的判決生效後，具有最終法律效力。

（二）接受方可以組織有關各方協商解決第三方的賠償要求。

（三）用接受方的貨幣支付賠償金。

（四）各方在收集證據和根據本條公正處理賠償要求方面進行合作。根據各方的決定可成立委員會，調查對第三方造成損失的

情況。

第二十八條

派遣方演習參加人員在接受方以及過境方境內遭受損失時，派遣方演習參加人員及其家屬有權享受本國法律規定的全部優待、

保障和補償。

第二十九條

一、各方根據本國法律確定負責執行本協定的主管機關，並將有關情況通知協定存約方。同時，各方也應將本協定生效所必需

的國內程序完成情況、主管機關或其名稱變更情況通知存約方。

二、存約方自收到一方關於確定本協定提及的主管機關通知後，應於15日內將有關情況通報其他各方。

第三十條

由解釋或適用本協定條款而產生的爭議問題，各方將通過協商和談判加以解決。

第三十一條

本協定不涉及各方根據其所參加的其他國際條約所享受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

第三十二條

在本協定框架內開展合作時，工作語言為中文和俄文。

第三十三條

經各方同意，可對本協定進行修改，並以議定書的形式加以確定。

第三十四條

一、本協定自存約方收到第四份簽署國關於完成使本協定生效所需的國內程序的書面通知之日起第30日開始生效。對於此後完

成國內生效程序的有關各方，本協定自其向存約方提交書面通知書之日起生效。

二、本協定有效期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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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協定存約方為上海合作組織秘書處。秘書處應於本協定簽署後15日內將核對無誤的副本送交各方。

四、本協定開放供二○○一年六月十五日簽署《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的締約國簽署。對於加入國，本

協定自存約方收到其加入書之日起第30日開始生效。

五、當某一方不再是上海合作組織成員時，該協定對其停止效力。

第三十五條

各方可以退出本協定，並於指定退出日期前12個月書面通知存約方。存約方在收到該通知30日內通告各方。

本協定於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在杜尚別簽訂，一式一份，用中文和俄文寫成，兩種文本同等作準。

第 9/2014號行政長官公告

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執行聯合國安全理事

會關於防擴散/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第1718（2006）號、

第1874（2009）號、第2087（2013）號及第2094（2013）號決議；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1718（2006）號決議所設制裁委員會於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對受資產凍結及/或旅行限制的實體

和個人綜合名單作出更新；

基於此，行政長官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第3/1999號法律第六

條第一款的規定，命令公佈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1718（2006）號

決議所設制裁委員會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更新的實體

和個人綜合名單的英文原文及其葡文譯本。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發佈。

行政長官 崔世安

––––––––––

CONSOLIDATED LIST OF ENTITIES AND INDIVIDU-
ALS1

The Consolidated List contains the entities and individu-
als subject to assets freeze and/or travel ban as decided by the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Sanctions Committee establish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1718 (2006). An informal compilation 
of the names of the entities and individuals in the Korean lan-
guage are available on the Committee’s website at http://www.
un.org/sc/committees/1718/pdf/List  Entities  and  Individuals  

Korean.pdf.

A) Entities

1. KOREA MINING DEVELOPMENT TRADING COR-
PORATION (a.k.a. CHANGGWANG SINYONG CORPO-

Aviso do Chefe do Executivo n.º 9/2014

Considerando que o Governo Popular Central ordenou a 
aplicação n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das Re-
soluções do Conselho de Segurança das Nações Unidas n.º 1718 
(2006), n.º 1874 (2009), n.º 2087 (2013) e n.º 2094 (2013), relativas 
à Não Proliferação/República Popular Democrática da Coreia;

Considerando ainda que,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3, o Co-
mité de Sanções estabelecido pela Resolução n.º 1718 (2006) do 
Conselho de Segurança das Nações Unidas procedeu à actua-
lização da lista consolidada das entidades e pessoas singulares 
sujeitas ao congelamento de bens e/ou à proibição de viajar;

O Chefe do Executivo manda publicar, nos termos do n.º 1 
do artigo 6.º da Lei n.º 3/1999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
cial de Macau, a referida lista consolidada das entidades e pes-
soas singulares actualizada à data de 31 de Dezembro de 2013 
pelo Comité de Sanções estabelecido pela Resolução n.º 1718 
(2006) do Conselho de Segurança das Nações Unidas, na sua 
versão original em língua inglesa, acompanhada da tradução 
para a língua portuguesa.

Promulgado em 27 de Março de 2014.

O Chefe do Executivo, Chui Sai On.

––––––––––

LISTA CONSOLIDADA DE ENTIDADES E PESSOAS 
SINGULARES1

A Lista Consolidada contém as entidades e pessoas singula-
res sujeitas ao congelamento de bens e/ou à proibição de viajar, 
tal como decidido pelo Conselho de Segurança e pelo Comité 
de Sanções estabelecido nos termos da Resolução n.º 1718 
(2006). Uma compilação informal dos nomes das entidades e 
pessoas singulares em língua coreana encontra-se disponível 
no website do Comité em http://www.un.org/sc/committe-
es/1718/pdf/List  Entities  and  Individuals  Korean.pdf.

A) Entidades

1. KOREA MINING DEVELOPMENT TRADING COR-
PORATION (também conhecida por: CHANGG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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